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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處通函第 5/2005 號  

 
最低限度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  

與裝置及設備之檢查、測試及保養守則 (2005年 7月版 ) 
 

 本通函旨在公布，1998 年版的《最低限度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與裝

置及設備之檢查、測試及保養守則》已予修訂，而現行消防處通函內的部

分消防規定，已併入 2005年 7月版的新守則內。為此，已併入新守則的現行

消防處通函，表列於附錄 I，以供參閱。  
 
 新守則於二零零五年十二月十六日起實施，並適用於所有在實施日期

或以後呈交屋宇署及其後交由消防處審批的新的樓宇圖則。  
 

樓宇工程計劃及有關的樓宇圖則如果是在實施日期前由本處核准，在

獲核准時通行的消防規定仍然適用。  
 
至於根據不同發牌制度而制定的消防規定，在有關牌照獲批核時通行

的消防規定仍然適用。  
 
如果樓宇圖則是在實施日期後呈交，而且涉及現存樓宇逾五成體積的

重大改建及加建工程，或需要申領新的佔用許可證，本處則可施加新守則

內所訂明的消防規定。  
 
新守則的英文版印行本，現於香港中環花園道美利大廈 4樓 402室「政

府新聞處刊物銷售小組」發售，每本港幣 28元。中文版亦已付印，將於年

底前發售。  
 
新守則的中英文版，都已上載本處網頁 (www.hkfsd.gov.hk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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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施行《消防安全 (商業處所 )條例》和《消防安全 (建築物 )條例》而言，

1994年版的守則將會繼續適用。  
 

 現謹藉此機會提醒所有第三級消防裝置承辦商，有關認可的人手操作

手提器具的經修訂保養標籤，已於二零零四年七月三十日發行的 2004 年第

31 期憲報第 4 號特別副刊第 2.19 段公布，並已於二零零五年二月一日生

效。消防處通函第 4/96 號第 VI 部附錄 D 所述的舊標籤已經停用，並由二

零零五年二月一日起無效。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消防處處長  

 

 (周榮德                    代行 ) 

 

二零零五年十一月二十一日  



附錄 I 

 
已併入《最低限度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與  

裝置及設備之檢查、測試及維修守則》 (2005年 7月版 )的  
現行消防處通函  

 
通函編號  標題  

1/2004 火警偵測及警報系統檢查核對表  

1/2003 消防裝置防火電纜的最低規定  

2/2002 排煙系統的熱煙測試  

2/2000 出口指示牌及方向指示牌  

7/1999 聲響／視像警報系統、應急發電機、應急照明系統及出口指示牌的裝置

及保養  

4/1999 關閉樓宇消防裝置以進行工程  

1/1999 修理／保養樓宇消防裝置  

7/1997 經修訂的避火層消防規定  

3/1997 防火閘核對表  

1/1997 避火層消防規定  

1/1995 
火警偵測系統核對表–  
英國火險協會自動火警警報裝置準則 (第 12 版 ) 

 


